
序号 事项名称 职权类别 事项编码 实施主体 设定依据 履职方式 追责情形

1
科技计划或科技计划项目转

报或推荐申报
其他职权

4105030050H00

01

安阳市北关

区科技局

1.《国家科技计划项

目管理暂行办法》科

学技术部令〔2001〕

第5号第十二条 

2.《河南省科技计划

项目实施全过程管理

办法》豫科计〔2001

〕14号第十八条

1、受理阶段责任：公示

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

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

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省

、市科技计划项目（不

予受理的告知理由）2、

初审阶段责任：对申请

材料进行预审、提出预

审意见3、决定阶段责任

：作出予以转报（推荐

）或者不予推荐（转报

）的决定4、送达阶段责

任：制发文件对省市科

技计划项目转报（推荐

）上报市科技局5、其他

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

应履行的责任。

河南省科学技术厅 河南省财政厅

《关于印发河南省省级重大科技专项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豫科〔2019

〕96号）第五章　监督保障。第二十条　强化监督管理。建立全流程监督工作

机制，对项目的申报立项、资金分配及绩效评价等环节进行全程监督。第二十

一条　加强信息公开。除涉密及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项目的申报受理、论证

立项和绩效评价等全过程通过“河南省科技业务综合管理平台”进行，并按规

定向社会公开相关信息，接受监督。第二十二条　实行重大事项报告制度。项

目主管部门及承担单位应及时报告项目实施取得的明显进展和重大成效，加强

成果宣传；项目承担单位对项目实施中需要进行调整的重大问题，经主管部门

同意后报请省科技厅、省财政厅批准。第二十三条　强化科研诚信建设。参与

申报、评审、评估等工作的相关申请单位、申请人员、评审专家要签署科研诚

信承诺书，明确承诺事项和违背承诺的处理要求。对项目实施各类责任主体的

不良信用行为如实记录，对于列入不良信用行为记录的责任主体，按照有关规

定在一定期限内限制或取消其申请省科技计划项目或参与项目实施与管理的资

格。第二十四条　建立重大创新容错机制。对受市场风险影响、技术路线选择

失误或其他不可预见原因，未实现预期目标或失败的项目，承担人已尽到勤勉

和忠实义务的，经组织专家评议，确有重大探索价值和应用价值的，可继续支

持其选择不同技术路线开展相关研究，对不可预见等因素造成的未实现预期目

标的项目给予宽容认可。第二十五条　建立风险防控机制。各级科技、财政部

门及其工作人员在项目立项评审、绩效评价、资金分配方案的制定和复核过程

中，存在违反规定安排资金以及其他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等违法违

纪行为的，按照《公务员法》《行政监察法》《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

等国家有关规定追究有关责任单位和人员的法律责任；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

安阳市北关区科技局权责清单目录



2 高新技术企业申报 其他职权
4105030050H00

02

安阳市北关

区科技局

1.《科技部财政部国

家税务总局关于修订

印发<高新技术 

企业认定管理办法>的

通知》（国科发火〔2

016〕32号） 第二章 

第八条：各省、自治

区、直辖市、计划单

列市科技行政管理部

门同本级财政、税务

部门组成本地区高新

技 

术企业认定管理机构

（以下称“认定机构

”）。 

2.《科技部财政部国

家税务总局关于修订

印发<高新技术 

企业认定管理工作指

引>的通知》（国科发

火〔2016〕195 

号）第一部分第二条

：各省、自治区、直

辖市、计划单列 

市科技行政管理部门

同本级财政、税务部

门组成本地区高 

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

机构（以下称“认定

机构”）。

1、受理阶段责任：公示

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

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

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省

、市科技计划项目（不

予受理的告知理由）2、

初审阶段责任：对申请

材料进行预审、提出预

审意见3、决定阶段责任

：作出予以转报（推荐

）或者不予推荐（转报

）的决定4、送达阶段责

任：制发文件对省市科

技计划项目转报（推荐

）上报市科技局5、其他

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

应履行的责任。

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

的责任：

1.无法定依据、法定职权的；

2.超越、滥用法定职权的；

3.违反法定程序的；

4.主要事实认定不清、证据不足的；

5.适用依据错误的；

6.行政执法行为明显不当的；

7.不履行法定职责，造成危害后果的；

8.其他违法或者不当履行行政执法职责的。



3
农业科技园区管理（转报或

推荐）
其他职权

4105030050H00

03

安阳市北关

区科技局

 

1.《河南省农业科技

园区管理办法》（科

农〔2011〕3号）第9

条

1、受理阶段责任：公示

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

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

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省

、市科技计划项目（不

予受理的告知理由）2、

初审阶段责任：对申请

材料进行预审、提出预

审意见3、决定阶段责任

：作出予以转报（推荐

）或者不予推荐（转报

）的决定4、送达阶段责

任：制发文件对省市科

技计划项目转报（推荐

）上报市科技局5、其他

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

应履行的责任。

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

的责任：

1.无法定依据、法定职权的；

2.超越、滥用法定职权的；

3.违反法定程序的；

4.主要事实认定不清、证据不足的；

5.适用依据错误的；

6.行政执法行为明显不当的；

7.不履行法定职责，造成危害后果的；

8.其他违法或者不当履行行政执法职责的。



4
科学技术奖（转报或推荐申

报）
其他职权

4105030050H00

04

安阳市北关

区科技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

学技术进步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主 

席令第八十二号）第

十五条：“国家建立

科学技术奖励制 

度，对在科学技术进

步活动中做出重要贡

献的组织和个人给予

奖励。具体办法由国

务院规定。” 

《河南省科学技术奖

励办法》（2000年7月

18日河南省省 

长令第57号发布施行

）第五条：“省科学

技术行政部门负 

责省科学技术奖评审

的组织工作。” 

《安阳市科学技术奖

励办法》安阳市人民

政府令〔 

2009〕第19号第五条

：“市科学技术行政

部门负责市科学 

技术奖评审的组织工

作。”

1、受理阶段责任：公示

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

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

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省

、市科技计划项目（不

予受理的告知理由）2、

初审阶段责任：对申请

材料进行预审、提出预

审意见3、决定阶段责任

：作出予以转报（推荐

）或者不予推荐（转报

）的决定4、送达阶段责

任：制发文件对省市科

技计划项目转报（推荐

）上报市科技局5、其他

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

应履行的责任。

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

的责任：

1.无法定依据、法定职权的；

2.超越、滥用法定职权的；

3.违反法定程序的；

4.主要事实认定不清、证据不足的；

5.适用依据错误的；

6.行政执法行为明显不当的；

7.不履行法定职责，造成危害后果的；

8.其他违法或者不当履行行政执法职责的。



5
省院士工作站建设管理（转

报）
其他职权

4105030050H00

05

安阳市北关

区科技局

《河南省院士工作站

管理办法（试行）》

（豫科〔2010〕104号

）第七条

1、受理阶段责任：公示

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

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

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省

、市科技计划项目（不

予受理的告知理由）2、

初审阶段责任：对申请

材料进行预审、提出预

审意见3、决定阶段责任

：作出予以转报（推荐

）或者不予推荐（转报

）的决定4、送达阶段责

任：制发文件对省市科

技计划项目转报（推荐

）上报市科技局5、其他

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

应履行的责任。

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

的责任：

1.无法定依据、法定职权的；

2.超越、滥用法定职权的；

3.违反法定程序的；

4.主要事实认定不清、证据不足的；

5.适用依据错误的；

6.行政执法行为明显不当的；

7.不履行法定职责，造成危害后果的；

8.其他违法或者不当履行行政执法职责的。

6
研发中心建设（转报或推荐

申报）
其他职权

4105030050H00

06

安阳市北关

区科技局

1.《国家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暂行管理办法

》（国科发计字〔199

3〕060号）第五条； 

2.《中共河南省委河

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

快自主创新体系建设

促进创新驱动发展的

意见》（豫发〔2013

〕7号）第七条； 

3.《安阳市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认定与管理

办法》（安科〔2016

〕70号）

1、受理阶段责任：公示

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

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

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省

、市科技计划项目（不

予受理的告知理由）2、

初审阶段责任：对申请

材料进行预审、提出预

审意见3、决定阶段责任

：作出予以转报（推荐

）或者不予推荐（转报

）的决定4、送达阶段责

任：制发文件对省市科

技计划项目转报（推荐

）上报市科技局5、其他

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

应履行的责任。

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

的责任：

1.无法定依据、法定职权的；

2.超越、滥用法定职权的；

3.违反法定程序的；

4.主要事实认定不清、证据不足的；

5.适用依据错误的；

6.行政执法行为明显不当的；

7.不履行法定职责，造成危害后果的；

8.其他违法或者不当履行行政执法职责的。



7
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建设

（转报或推荐申报）
其他职权

4105030050H00

07

安阳市北关

区科技局

《河南省产业技术创

新战略联盟构建与发

展实施办法》 

(豫科〔2013〕146号)

第六条：河南省科学

技术厅统一受 

理联盟的构建申报。

联盟的申报采取公开

征集的方式，由 

牵头单位联合行业相

关成员单位，经所在

地科技部门或省直主

管部门（单位）推荐

申报。

1、受理阶段责任：公示

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

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

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省

、市科技计划项目（不

予受理的告知理由）2、

初审阶段责任：对申请

材料进行预审、提出预

审意见3、决定阶段责任

：作出予以转报（推荐

）或者不予推荐（转报

）的决定4、送达阶段责

任：制发文件对省市科

技计划项目转报（推荐

）上报市科技局5、其他

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

应履行的责任。

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

的责任：

1.无法定依据、法定职权的；

2.超越、滥用法定职权的；

3.违反法定程序的；

4.主要事实认定不清、证据不足的；

5.适用依据错误的；

6.行政执法行为明显不当的；

7.不履行法定职责，造成危害后果的；

8.其他违法或者不当履行行政执法职责的。

8
新型研发机构建设（转报或

推荐申报）
其他职权

4105030050H00

08

安阳市北关

区科技局

《河南省产业技术创

新平台管理办法》（

征求意见稿）

1、受理阶段责任：公示

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

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

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省

、市科技计划项目（不

予受理的告知理由）2、

初审阶段责任：对申请

材料进行预审、提出预

审意见3、决定阶段责任

：作出予以转报（推荐

）或者不予推荐（转报

）的决定4、送达阶段责

任：制发文件对省市科

技计划项目转报（推荐

）上报市科技局5、其他

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

应履行的责任。

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

的责任：

1.无法定依据、法定职权的；

2.超越、滥用法定职权的；

3.违反法定程序的；

4.主要事实认定不清、证据不足的；

5.适用依据错误的；

6.行政执法行为明显不当的；

7.不履行法定职责，造成危害后果的；

8.其他违法或者不当履行行政执法职责的。



9
省重点实验室建设与管理推

荐（转报或推荐申报） 
其他职权

4105030050H00

09

安阳市北关

区科技局

 

《河南省省级重点实

验室建设与运行管理

办法》 

（豫科〔2019〕166号

）

1、受理阶段责任：公示

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

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

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省

、市科技计划项目（不

予受理的告知理由）2、

初审阶段责任：对申请

材料进行预审、提出预

审意见3、决定阶段责任

：作出予以转报（推荐

）或者不予推荐（转报

）的决定4、送达阶段责

任：制发文件对省市科

技计划项目转报（推荐

）上报市科技局5、其他

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

应履行的责任。

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

的责任：

1.无法定依据、法定职权的；

2.超越、滥用法定职权的；

3.违反法定程序的；

4.主要事实认定不清、证据不足的；

5.适用依据错误的；

6.行政执法行为明显不当的；

7.不履行法定职责，造成危害后果的；

8.其他违法或者不当履行行政执法职责的。



10
国际联合实验室建设初审推

荐（转报或推荐申报） 
其他职权

4105030050H00

10

安阳市北关

区科技局

河南省科学技术厅关

于印发《河南省国际

联合实验室建设 

与运行管理实施细则

（试行）》、《河南

省国际联合实验 

室评估规则（试行）

》的通知（豫科〔201

9〕11号）第二 

章之第五条 

省直部门（单位）或

省辖市科技主管部门

是 

本部门（单位）和省

辖市省联合实验室的

组织推荐部门 

（以下简称“组织推

荐部门”），主要职

责是： 

1.贯彻落实国家和省

有关国际联合研究中

心建设和管理的 

方针、政策和规章，

支持省联合实验室的

建设和发展； 

2.根据省联合实验室

的建设标准和总体发

展规划，负责开展省

联合实验室建设的组

织推荐工作； 

3.负责指导本部门或

本地区省联合实验室

的运行和管理，为省

联合实验室提供配套

支持和服务，协调解

决省联合实 

验室建设与运行管理

中存在的问题和困难

； 

1、受理阶段责任：公示

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

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

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省

、市科技计划项目（不

予受理的告知理由）2、

初审阶段责任：对申请

材料进行预审、提出预

审意见3、决定阶段责任

：作出予以转报（推荐

）或者不予推荐（转报

）的决定4、送达阶段责

任：制发文件对省市科

技计划项目转报（推荐

）上报市科技局5、其他

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

应履行的责任。

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

的责任：

1.无法定依据、法定职权的；

2.超越、滥用法定职权的；

3.违反法定程序的；

4.主要事实认定不清、证据不足的；

5.适用依据错误的；

6.行政执法行为明显不当的；

7.不履行法定职责，造成危害后果的；

8.其他违法或者不当履行行政执法职责的。



11
技术转移示范机构认定初审

推荐（转报或推荐申报） 
其他职权

4105030050H00

11

安阳市北关

区科技局

《国家技术转移体系

建设方案》国务院关

于印发国家技术

转移体系建设方案的

通知（国发〔2017〕4

4号））中共河南省委 

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

贯彻落实国家创新

驱动发展战略纲要的

实施意见》（豫发〔2

016〕26号）”

《培育发展河南省技

术转移示范机构工作

指引》（关于印

发培育发展河南省技

术转移示范机构工作

指引的通知》

（豫科〔2016〕155号

））“第九条

符合条件的技术转移

机构申报示范机构，

需要自愿提出申请，

并填写申报书和

提交相关证明材料，

由所在地省辖市、省

直管县（市）科

技行政管理部门推荐

给省科技厅。”

1、受理阶段责任：公示

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

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

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省

、市科技计划项目（不

予受理的告知理由）；2

、初审阶段责任：对申

请材料进行预审、提出

预审意见

3、决定阶段责任：作出

予以转报（推荐）或者

不予推荐（转报）的决

定；4、送达阶段责任：

制发文件对省市科技计

划项目转报（推荐）上

报市科技局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

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

的责任：

1.无法定依据、法定职权的；

2.超越、滥用法定职权的；

3.违反法定程序的；

4.主要事实认定不清、证据不足的；

5.适用依据错误的；

6.行政执法行为明显不当的；

7.不履行法定职责，造成危害后果的；

8.其他违法或者不当履行行政执法职责的。



12
科技企业孵化器管理（转报

或推荐申报）
其他职权

4105030050H00

12

安阳市北关

区科技局

  

1.《科技企业孵化器

认定和管理办法》（

国科发高〔2010〕680

号）第三条

1、受理阶段责任：公示

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

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

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省

、市科技计划项目（不

予受理的告知理由）2、

初审阶段责任：对申请

材料进行预审、提出预

审意见3、决定阶段责任

：作出予以转报（推荐

）或者不予推荐（转报

）的决定4、送达阶段责

任：制发文件对省市科

技计划项目转报（推荐

）上报市科技局5、其他

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

应履行的责任。

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

的责任：

1.无法定依据、法定职权的；

2.超越、滥用法定职权的；

3.违反法定程序的；

4.主要事实认定不清、证据不足的；

5.适用依据错误的；

6.行政执法行为明显不当的；

7.不履行法定职责，造成危害后果的；

8.其他违法或者不当履行行政执法职责的。

13

河南省文化和科技融合示范

基地 

认定审核推荐（转报或推荐

申报）

其他职权
4105030050H00

13

安阳市北关

区科技局

河南省科学技术厅、

中共河南省委宣传部

、河南省财政厅

、河南省文化厅、河

南省广播电影电视局

、河南省新闻出版局

于2014年1月9日联合

发文，制定《关于印

发<河南省文化科技创

新工程实施方案>的通

知》（豫科〔2014〕3

号 文）

1、受理阶段责任：公示

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

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

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省

、市科技计划项目（不

予受理的告知理由）2、

初审阶段责任：对申请

材料进行预审、提出预

审意见3、决定阶段责任

：作出予以转报（推荐

）或者不予推荐（转报

）的决定4、送达阶段责

任：制发文件对省市科

技计划项目转报（推荐

）上报市科技局5、其他

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

应履行的责任。

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

的责任：

1.无法定依据、法定职权的；

2.超越、滥用法定职权的；

3.违反法定程序的；

4.主要事实认定不清、证据不足的；

5.适用依据错误的；

6.行政执法行为明显不当的；

7.不履行法定职责，造成危害后果的；

8.其他违法或者不当履行行政执法职责的。


